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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黄盖镇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

各村（社区）、各站所：
为抓好我镇消防安全工作，有效预防消防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加强对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管和领导，推进消防安全工作向前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经研究，决定成立黄盖镇2022年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谌汤泉（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曹进良（党委委员）
成  员：余  琦（党政办）    李文浩（派出所）
张志生（国资中心）   王传洲（执法大队）
李小瀚（黄盖中学）   李正文（广坪村）
李爱民（黄盖湖村）   秦小平（合兴村）
刘登铭（团山社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镇国资中心，由张志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消防安全的日常事务工作。
2、 领导小组职责和分工
领导小组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调查分析本镇消防安全形势，研究解决消防安全中的重要问题；制定消防安全方案；对全镇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并制定相应整治措施，整合资源，加强消防安全工作保障；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享；参加召开的消防安全会议；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进消防安全工作；促进消防安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国资中心：一是配合派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和安全隐患整治；二是负责专项工作的督查，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或参与消防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指导、协调、监督、检查、考核各企业单位贯彻落实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情况。
    （二）派出所及消防协管中队：对我镇辖区消防安全负有第一监管责任，对全镇消防安全工作负总责。一是要对辖区内企业、学校、医院、公共娱乐场所等以及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查处；二是工作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将警力铺设到第一线，严查消防违规行为；三是要对各种危险区域醒目处制作和悬挂永久性消防安全警示标语牌。
（三）各村(社区)：各村(社区)联系领导对村域消防安全负领导责任，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对辖区消防安全负“属地管理”原则和“一岗双责”责任，要加强对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将消防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来抓。一是深入开展广泛的消防安全宣传，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二是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隐患，对不能整治的隐患，要及时向镇派出所报告；三是及时掌握变动情况并将排查情况报镇应急办建档立卡；四是积极配合参与处理消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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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市区
	序号
	镇、社区、村名称
	消防安全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临湘市
	1
	黄盖镇
	谌汤泉
	镇  长
	18711286998

	
	2
	广坪村
	李正文
	广坪村支部书记
	15074010599

	
	3
	合兴村
	秦小平
	合兴村支部书记
	13789032201

	
	4
	黄盖湖村
	李爱民
	黄盖湖村支部书记
	13786001797

	
	5
	团山社区
	刘登铭
	团山社区支部书记
	13574761579



